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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实质性会议 

2011 年 7 月 4 日至 29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 项目 2(b) 

高级别部分：年度部长级审查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圣樊尚·德保

罗慈善之女协会提交的声明 

 秘书长收到了下列声明，兹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0

和第 31 段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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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目前，有 7 200 万儿童无法享有受教育权。其中超过半数的儿童因武装冲突

无法享有该权利；2 800 万为小学适龄儿童。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的最新报告《隐藏的危机：武装

冲突与教育》指出：“战争对教育的破坏性影响基本上未加以报道，国际社会对

受害人不闻不问。”《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六条)宣布，人人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各方通过了千年发展目标 3，将 2015 年定为实现目标的日期，从而做出了实现普

及初等教育的承诺。 

 十年接近尾声之际，在 2008 年，35 个经历了武装冲突的国家中，有 30 个为

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在这些脆弱的国家中，占全世界 42%的小学适龄儿童失

学。显而易见，必须付诸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如今，21 个发展中国家在武器上的花费超过了初等教育。另外，只有 2%的

人道主义援助用于教育，只有 38%的教育援助请求得到满足，仅为所有其他部门

平均资金的一半。 

 最后，学校和在校儿童成为攻击目标，这种趋势令人担忧。这公然违反了国

际法。 

建议 

 1. 各国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一道，制定在冲突情况下继续提

供教育的方法。 

 2. 联合国各机构与各国共同加强努力，公布在冲突期间未能保护在校儿童

人权和教育机构的情况。 

 3. 授权教科文组织监督并向人权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报告侵犯人权行为。 

 4. 儿童基金会与各国共同制定关于促成和平与和解问题的课程。 

 5. 人道主义援助机构和捐助国为冲突后国家重建教育体制提供必要的资源。 

 6. 国际金融机构与联合国共同为受冲突影响国家的教育提供资金，推广为

卫生部门筹集资金的经验，以确保为优质教育体制提供长期的、可预测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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